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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維護行車秩序、安全與順暢是交通警察責無旁貸的工作,而交通警察執勤時是

否能有效的達成其任務,利益用路人,執勤裝備佔有重要角色,良好的執勤裝備'不

僅能保障交通執法人員生命的安全,並且可提昇執勤的效果,亦可滿足用路人渴望

行車安全與順暢的需求。交通軌勤裝備,隨著人、車、路之增加與拓建及機動車輛

性能之提昇等因素,而顯得愈為重要,由於交通執勤裝備對執勤人員本身執勤安全

與執法效果及用路人之行車安全等,均有正面的影響。在此道路交通環境日益複雜

之際,交通執勤裝備愈顯重要。 

    交通警察依執勤的性質不同,所需之執勤裝備亦有所差別。於一般道路及國道

高速公路執勤時之裝備也應不同,為使執勤人員在執勤時能有效執勤及確保人身

安全,我們對目前交通執勤人員之裝備,確有檢討之必要,也藉著對執勤裝備之探

討,可提昇用路人的行車安全,並能確保警察同仁執勤之安全與成效。 

貳、交通執法勤務之目的與型態 

一、交通執法勤務之目的 

 

    交通警察依法維持交通秩序,維護交通安全,防止交通危害,為警察機關重要

之行政作為。交通警察依不同之勤務方式,執行道路交通秩序與人車安全之維護,

其目的乃為確保道路良好的行車秩序,並使行車安全且順暢,另對於對行車安全構

成危害行為之防止等。 

 

二、交通執法勤務的類型 

 

    交通執法勤務乃依據我國警察法第二條之規定警察任務作為法源,而交通警

察為警察之一種,且其任務乃依法維持交通秩序、保護交通安全、防止交通危害等,

是其主要之任務。又依警察法第九條第七款與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第三條第十

二款,均有依法實施「交通事項」之規定,因而有交通警察具有有關維護交通安全、

整理交通秩序、處理交通事故與市容整理等相關事項之權責及其他推行一般交通

行政之權責。 

 

各種交通執法勤務類型,擇其要者分述如下: 

 

(一)交通整理 



    交通警察依據交通法今為維持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對行人與駕駛人之指

導管制、停車之整齊停放及障礙物之排除等切實執行及維護之謂。 

 

(二)交通巡邏 

    交通巡邏為交通警察主動作為勤務,於發現道路交通問題立即處理,排除道路

障礙及交通危害之積極勤務方式,可適時維持交通秩序,確保行車安全,防止交通

違規行為,並兼具防制犯罪之效果,為交通警察勤務中不可或缺的項目。 

 

(三)交通稽查 

    交通稽查勤務為交通警察重要工作之一,其具有主動維護交通秩序,取締交通

違規行為,確保行車安全之效果,並兼負維護社會治安防制犯罪之功能。 

 

(四)交通指揮 

交通指揮乃為疏導或管制道路上車輛與行人之行進、停止、轉向或改道行駛 

等,以達維持交通順暢、排除阻塞,使交通行車秩序井然有序,所為之勤務行為。 

 

參、交通執法裝備之探討 

交通執法勤務大都於道路或其周邊實施，因此，值勤時除值勤人員本身穿戴

之裝備應具有醒目性外，配合勤務工作之引導駕駛人停車或改道之裝備，亦應予

重視，才能確保交通執法人員之安全，另有關蒐證舉發所必須之裝備亦不可或缺。 
目前各交通執法單位根據上述各項勤務均有其因應任務需要之裝備。其項目

林林總總不下二十餘項，除一般性裝備外，吾人將其規類如下，並將目前新式改

良之裝備概略介紹： 
 

一、個人安全裝備 
 

裝備名稱 裝備介紹及改良概要 
反光背心 
反光袖套 
反光腰帶 
反光雨衣 

採用雙色反光條作為反光服裝之材料，其製作方式為將兩

種不同顏色之反光材料壓合在一起，其反光效果較原有單

色為高，且在日間亦具醒目警示效果。 

交通指揮棒 採用管身及手把一體成型之設計，具堅固耐撞擊效果。

隨身照明器材 手電筒型指揮棒或隨身夾燈 
隨身警示燈 個人用閃光警示器 
 
二、搜證及攔檢裝備 
 



裝備名稱 裝備介紹及改良概要 
紅色指揮旗 具反光效果 
照相、攝影、錄音器材 採用數位式器材 
快速型酒精濃度量知器 可快速過濾駕駛人是否喝酒 
交通事故處理箱（袋） 採用輕便易攜帶之箱（袋）設計 
 
三、執法現場安全裝備 
 

裝備名稱 裝備介紹及改良概要 
交通錐及管制連桿 
交通管制拒馬 

加貼強反光效果 

攔檢告示牌 攜帶型伸縮反光告示牌面 
訊息顯示字幕機 可折疊式 L.E.D.字幕顯示器，可依情況變換顯示訊息 
阻截裝備 如機爪釘、攔截桿等 
警示燈 大型充電警示燈 
照明設備 磁附式遙控旋轉探照燈 
 

肆、反光材料於交通執法勤務之應用 

交通執法勤務大都於道路或其周邊實施，因此，值勤時除值勤人員本身穿戴

之裝備應具有醒目性外，配合勤務工作之引導駕駛人停車或改道之裝備，亦應予

重視，才能確保交通執法人員之安全。因此反光材料在交通執法勤務上之應用更

顯重要。 

 

(一) 反光材料之應用 
 

1. 值勤車輛反光標示—為加強值勤時之安全性，值勤車輛應加貼反光標示加
強醒目性。如下圖： 

 

   



  
值勤車輛黏貼反光標示圖例 

 

2. 值勤人員反光服裝之改良—為保護執法人員自身安全，穿著反光服裝如：
反光背心、反光袖套、反光腰帶、雨衣等，確為不可缺少之必要項目，未來

建議以雙色反光材料製作，此種反光材料之反光效果較傳統單色為高，且更

可達到日間螢光，夜間反光之優良效果，另因雙色反光條有別於一般（公務）

人員所用之反光材料，使一般用路人能明確辨別交通執法警察，以建立警察

人員之執法威信，如下圖所示： 

                        雙色反光材料於服裝之應用 
 

3. 交通執法引導用反光標示之應用—引導駕駛人停車或改道之裝備，亦應予

重視，才能確保交通執法人員之安全。 

 

   
反光交通錐                              停車檢查標示牌 

 

 



伍、結論與建議 

    交通裝備之良窳,直接影響到用路人之行車安全及執勤員警之執勤成效。由於

現行交通警察執勤時,並未根據不同執勤項目,規範應具備之執勤裝備,以致於執

法人員,於執勤中,因警示裝備欠缺,而使駕駛人沒有足夠的時間,採取停車接受稽

查之準備,因而產生許多驚險的現象,甚至員警在執勤時,因本身警示裝備不足,而

造成被撞傷害之慘劇,屢見不鮮。因此,有效應用反光材料於交通執法勤務上，以

確保執勤安全。 

為使一般用路人能明確辨別交通執法警察與一般(公務)人員之區別,建請警

察人員穿戴之反光背心、反光雨衣、反光袖套等裝備,其規格配置樣式,應有別於

其他人員,俾利用路人之分別,以建立警察人員之執法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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